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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四名為執行董事，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的職能及職責包括（但不限於）召開股東大會、於股東大會上報告董事會履職情況、

實施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制定業務計劃及投資計劃、編製年度預決算、編製利潤分派及增

加或減少已發行及╱或註冊資本的方案以及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履行董事會的其他授權、職能及職

責。

下表簡要載列本公司各董事的資料：

姓名 年齡 職位╱頭銜 加入本集團的日期 委任董事的日期 主要職責      
田衛東先生 50 董事長、執行董事 

行政總裁

2005年7月 2015年10月22日 監督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策略、項目開

發、管理及營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

薪酬委員會成員

黃梓良先生 52 執行董事兼首席 
財務官

2007年3月 2015年10月22日 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策略並負責財務運

作及管理

劉紅兵先生 50 執行董事 2007年2月 2015年10月22日 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策略並負責 
研發事宜

謝藝先生 44 執行董事 2008年5月 2016年3月16日 監督本集團電商平台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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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職位╱頭銜 加入本集團的日期 委任董事的日期 主要職責      
鄭鋼先生 49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6年3月 2016年3月16日 監督合規及企業管治事宜並向董事會

提供獨立意見，薪酬委員會主席與審

核委員會成員

湯明哲先生 62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6年3月 2016年3月16日 監督合規及企業管治事宜，並向董事

會提供獨立意見，審核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黃漢傑先生 49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6年3月 2016年3月16日 監管合規及企業管制事宜，並向董事

會提供獨立意見，審核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董事

執行董事

田衛東先生，50歲，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為本集團的創辦人，帶領本集
團已超過十年。田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策略、項目開發、管理及營運。

田先生在半導體行業及其相關的分銷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在1993年10月至1997年6月期
間，他在深圳市大東電子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的銷售）擔任銷售總監，負責管理銷售團隊、

制定銷售及營銷策略及維護與客戶及供應商的業務關係。在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期間，他
在泰鼎多媒體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產品的設計及相關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的

開發）擔任銷售經理，負責銷售和市場營銷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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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1989年7月獲廈門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2000年3月獲新加坡國立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

黃梓良先生，52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於2007年3月加入芯智集團，隨後升
職為副總經理。黃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策略並負責財務運作及管理。

黃先生在業務管理方面擁有逾20年的經驗。他於1995年1月至2005年9月任奧斯瑪有限公
司（從事旅遊媒體業務）首席財務官。黃先生通過遠程學習計劃於2011年12月獲威爾士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學位。

黃先生曾任Samsung Drycleaning Company Limited（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該公司
於2003年9月19日以除名方式解散。黃先生也曾擔任過The Golden Key Hotels of the World 
Limited（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該公司於2005年6月17日以撤銷註冊方式解散。黃先生確
認：上述兩家公司以除名方式或以撤銷註銷方式解散之時具備償債能力，且其作為上述兩家公司

董事期間並無不當行為或行為失檢而導致其解散，亦並不知悉因公司解散而已經或將面對任何實

際或潛在申索。

劉紅兵先生，50歲，本公司執行董事。2007年2月進入芯智科技深圳工作，擔任開發部經
理，其後提升為副總經理。劉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策略並負責研發事宜。

劉先生在電子工程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在1993年10月至1999年5月期間，他在河北騰飛
電子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液晶電視及其他電子电器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擔任工程師，而在1999
年6月至2007年1月期間，他在深圳中天信機電科技實業有限公司（主要從事LED產品、液晶電視
及音頻設備等電子產品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擔任高級工程師。劉先生於1988年7月獲山東大學
物理學學士學位，2015年11月獲香港中文大學高級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謝藝先生，44歲，本公司執行董事，於2008年5月加入芯智科技深圳，任手機事業部經
理。2012年9月，謝先生獲委任為總經理助理，負責協助總經理處理有關營銷中心內部管理。謝
先生自2015年8月起任電商平台主管，負責監督本集團的電商平台營運。

謝先生在電子技術行業擁有逾20年的經驗。2001年1月至2005年12月任職於夏新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其後於2007年1月至2008年2月任職於寬大（廈門）通訊技術有限公司。謝先生於1995
年7月畢業於廈門大學物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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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鋼先生，49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07年8月以來一直擔任華廈醫療有限公司
（一家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碼：8143））執行董事。2012年7月至2013年5月，鄭先生任中
國互聯網投資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前稱華保亞洲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

碼：810））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先生在財務管理及投資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

鄭先生於1989年7月獲廈門大學電子工程學士學位，1994年4月獲威爾士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

湯明哲先生，62歲，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湯先生自1991年8月至1995年8月為伊利
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工商管理學系副教授；
於1994年1月4日至1995年1月擔任香港科技大學客座副教授，並於1994年12月至1996年8月擔
任長庚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湯先生曾在國立台灣大學擔任多個職務，包括自1996年8月起任國
際企業學系教授，自1997年8月至1999年7月任EMBA第一任執行長，自1998年3月至2004年7
月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自2007年8月至2014年5月任財務副校長。

湯先生於1975年6月獲得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及於1985年9月獲得麻省理工學
院哲學博士學位。

湯先生於過去三年在台灣上市公司擔任的及目前仍擔任的董事職務載於下表：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職位 期限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54 監事 2012年6月至 

2013年12月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881 獨立董事 2014年6月起至今

黃漢傑先生，49歲，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漢傑先生自2013年4月11日擔任聯交
所上市公司萬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碼：401)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他也曾於2012年9月至
2014年8月擔任聯交所上市公司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碼：8258）的非執行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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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漢傑先生在企業融資行業擁有逾10年經驗，曾在多家香港公司擔任首席財務官、董事
及公司秘書等不同職位，在處理併購、融資及重組等企業金融交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黃先生

於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間任大中華栢盛有限公司（一家提供企業財務顧問服務的公司）負責
人，負責監督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6類受規管活動（包括企業融資、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亦
負責監督該公司的日常營運。

黃漢傑先生於1991年7月獲香港樹仁學院（現稱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會計文憑，現為香港執
業會計師。他於2000年3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現稱香港註冊會計師公會）會員。

除上述內容及「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一節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最後可行日期前三年
內，概無董事在上市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與任何其他董事或高級管理層也無任何關係。

概無其他與董事相關的資料根據[編纂]第13.51 (2)條須予披露，也無其他事宜需提請股東注意。

高級管理層

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負責我們業務的日常管理。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隊伍（執行董事田先

生、劉先生、黃先生及謝先生除外）由以下成員組成：

姓名 年齡 職位╱頭銜 加入本集團的日期 委任日期 主要責任      
殷素琴女士 34 營銷中心主管 2010年3月 2016年3月 負責本集團的整體銷售

鄧美玲女士 46 財務部主管 2015年3月 2016年3月 負責財務事宜

有關田先生、劉先生、黃先生及謝先生個人背景詳情，請參閱本節的「— 執行董事」分節。

殷素琴女士，34歲，自2016年3月起擔任本公司營銷中心主管。殷女士2010年3月加入芯
智科技深圳，任營銷部銷售主管。自2014年8月獲委任為芯智科技深圳副總經理，負責協助總經
理處理有關營銷中心日常營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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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本集團前，殷女士於2004年5月至2007年9月任亞矽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半
導體元器件代理）銷售主管，負責產品線的銷售及經營。在2007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間，她任
職於飛虹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飛虹積體」）（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產品及電子產品的設計、製造

及銷售），並擔任其華南區的業務經理，且其主要職責包括在中國的銷售及營銷工作、管理代理

及服务飛虹積體的直接客戶。

殷女士於2001年7月在合肥工業大學完成應用電子技術的學習。

鄧美玲女士，46歲，自2016年3月起擔任本公司財務部主管。鄧女士於2015年3月加入芯
智國際香港，擔任財務總監。

於加入本集團前，鄧女士曾於1996年10月至2015年2月任職於和記管理有限公司，於財務
及公司秘書部擔任財務主管及助理公司秘書。

鄧女士於1993年11月獲得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文學學士學位；自1998年9月起為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會員。

除上文及「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一節所披露者外，概無高級管理人員與任何董事或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有任何關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均確認，於緊接最後可行日期前三年內，其並無

在其他公開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

公司秘書

盧繼昌先生，33歲，於2016年3月16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盧先生在審計方面擁有
逾8年的經驗。盧先生於2007年10月開始職業生涯，任職會計師行鄭創程會計師行，處理審計和
稅務工作。2011年8月離任該公司審計總監。2011年10月加入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任
高級核數師。2012年10月，他重新出任鄭創程會計師行審計經理一職。他於2013年7月至2016
年4月期間任諮詢公司ADGS Advisory Limited審計及商業諮詢經理。盧先生目前為會計事務所
Justin Lo & Co的主要負責人。

盧先生2007年12月獲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商業（會計）學士學位。自2014年9月起一直為香
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員，自2011年11月起一直為澳大利亞會計師公會會員。盧先生自2015年1
月起成為香港稅務協會會員，自2014年11月起成為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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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2016年9月19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編
纂]附錄14的規定。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將為審閱及批准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控制系
統。審核委員會的成員為黃漢傑先生、鄭鋼先生及湯明哲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漢傑先

生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2016年9月19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編
纂]附錄14的規定。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確定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方案、
獎金及其他應付酬金。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為田衛東先生、鄭鋼先生、湯明哲先生及黃漢傑先生。

鄭鋼先生為薪酬委員會的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2016年9月19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成立提名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編
纂]附錄14的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委任董事及處理董事會的繼任事宜，向董事會提
供推薦意見。提名委員會的成員為田衛東先生、湯明哲先生及黃漢傑先生。田衛東先生為提名委

員會的主席。

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編纂]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董事長
與行政總裁的職能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然而，我們並無將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人選分

離，由田先生兼任這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將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兩個職能集中於同一人士，

可確保本集團內部領導的一致性，並讓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更有效且更高效。董事會認為，目

前的安排將不會削弱權力制衡，而且這個架構將有助於本公司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實行決策。經

慮及本集團的整體狀況後，董事會將繼續審核並考慮於適當時候將董事長與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職

務分開。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預期將遵守[編纂]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編纂]後，董
事將於每個財政年度檢討我們的企業管治政策及企業管治守則遵守情況，而年報所載的企業管治

報告也採用「遵守或解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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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以薪金、實物福利及與本公司業績相關的酌情花紅形式收取報酬。我們

還就其向我們提供服務或就我們的營運履行其職務而產生的必要及合理開支作出償付。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 C.有關我們的董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 — 3. 董
事的服務合約、委任函及薪酬」一節。

[編纂]

本公司已將根據[編纂]第3A.19條委聘富強金融資本有限公司為我們的[編纂]。根據[編纂]
第3A.23條，[編纂]將就以下事項向我們提出意見：

(i) 刊發任何監管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

(ii) 於擬進行任何可能為須予公佈或屬關連交易的交易（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購回）時；

(iii) 於本公司擬將[編纂]所得款項用於本文件所詳述以外用途時，或我們的業務活動、發
展或業績與文件程所載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有所偏差時；及

(iv) 於[編纂]就股份價格或交投量的不尋常變動（可能發展成證券虛假市場）或任何其他事
宜向本公司作出查詢時。

任期將從[編纂]開始，預計於我們遵照[編纂]第13.45條刊發有關[編纂]後首個完整財政年
度財務業績的年報之日期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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